
成交公示
	1、项目名称：
	长乐金峰中学校食堂食材配送项目

	2、项目编号：
	FJZHCG2024-136 

	3、采购人名称：
	福州市长乐区金峰中学

	   地址：
	长乐区金峰镇金钟路151号

	联系人及联系方法：
	郑先生/0591-28672166

	4、代理机构名称：
	福建省正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55号旧办公大楼6#3层

	联系人及联系方法：
	李工/0591-87526916

	5、招标公告日期：
	2024-8-30

	6、招标结果确定日期：
	2024-9-13

	7、资格性及符合性审查情况：
	评标委员会对所有投标单位的资格与符合性进行审查，各投标单位均符合要求通过资格审查。

	8、成交情况：

	
	合同包
	项目名称
	采购标的
	服务期限
	简要技术指标
	成交金额
（下浮率%）
	成交单位

	1
	长乐金峰中学校食堂食材配送项目
	长乐金峰中学校食堂食材配送
	1年
	详见磋商文件
	10
	长乐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9、收费标准：本项目代理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采购包1：以合同包为基数进行计算，100万元以下按的1.5%收取,100～500万元按0.8%收取 。招标代理服务费收取方式： A.中标供应商应在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按规定的标准一次性向采购代理机构缴清招标代理服务费。招标代理服务费以银行转账、电汇、汇票或现金等付款方式。B.招标代理服务费缴交银行帐号：开户名：福建省正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福州五一支行 ， 账 号：118100100100023790 。（若非招标代理机构原因，招标代理工作完成后，成交投标人所缴纳的招标代理服务费不予退还。）

	10、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刘清真、钱红、郑星宇

	11、监督：李祝安

	12、公告期限为本公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

	[bookmark: _GoBack]

	招标人：福州市长乐区金峰中学
地址：长乐区金峰镇金钟路151号
电话：0591-28672166  联系人：郑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正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东水路55号办公大楼6号3层  
电话：0591-87526916         联系人：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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